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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土地改革是台灣戰後大事。學校教科書大書特書，有關台灣

的研究與報導也都必然列舉之。以致於人人耳熟能詳。

另一方面，真正聚焦研究土地改革者極罕見。

瞿宛文等三位研究者的專題帶來一次有關土地改革前因後果的大檢

討（瞿宛文　2015a, 2015b；廖彥豪、瞿宛文　2015；何欣潔　2015），

可說土改研究新里程碑，值得一辯。

經過六十年，即使學界漸有質疑，台灣大眾對土地改革的理解仍

不出當年官方解釋。土地改革官方詮釋之深入人心，可說是意識形態

教化成功的極端案例。

土地改革的官方詮釋之所以可稱意識形態，不僅因其深入人心，

而且因其真實程度極為可疑。

本文將指出，民生主義理想、對抗共黨政治號召、乃至於批評者

所謂國民黨外來政權犧牲台灣地主的陰謀論，都不足以解釋台灣土地

改革的動機。台灣土地改革之行，是因為與土地改革無關的原因，使

向來積極主張土地改革的陳誠，在大陸變色之際掌政台灣，得以克服

黨內反對，遂行其土地改革理念。

就土地改革後果而言，二十世紀台灣農業生產持續上升，戰後農

業發展只是這長期趨勢的延續，與土地改革無關。況且，耕者有其田

僅涉及台灣私有耕地五分之一。將整個農業發展與土地制度現代化歸

功於五分之一土地的改革，明顯是以偏蓋全。更有甚者，日治期間台

灣資金已紛紛投入工商業，奠定工業化基礎。大陸變色之際，復有大

陸工商業者與技術人才遷台。即使沒有土地改革，本地與大陸資本及

人才也會共同帶動台灣工業化。將戰後工業化歸功於土地改革並不合

事實。

總之，將戰後台灣經濟發展歸功於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乃是將

時間序列誤解為因果關係，誇大土地改革的影響力。

更有甚者，當年農村土地改革極可能使國民黨政府誤以為民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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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已獲實踐，因此疏於都市土地改革，造成今天台灣惡劣的都市發展

與高昂的房地產價格，及土地增值利益歸私。農村土地改革事實上以

放棄都市土地改革為代價。而都市地價高漲又帶動農地價格高漲，妨

礙農場規模擴大，導致農業經營困境。今日台灣居住不正義遠甚多數

工業國家。這是地利共享的社會嗎？這是實踐民生主義嗎？

一、深入人心的土地改革意識形態

民生主義追求地利共享，耕者有其田。因此，政府在台灣實施三

七五減租及耕者有其田，以號召大陸人心，並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

範省。土地改革實現均富，促進台灣政治穩定，帶動農工業發展及經

濟成長。這是1950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與學界對台灣農村土地改革

的標準詮釋。

上述土地改革意識形態固然台灣人人耳熟能詳，但其實長期罕有

嚴謹學術研究可稽。

原因一則過去台灣社會科學規模很小，人力單薄，各種議題都乏

人研究。

其次，台灣長期在威權統治之下，學界少有人願自找麻煩去挑戰

官方觀點。

更重要者，土地改革教條符合現代社會科學追求自由平等的主流

價值。土改促進均富，這使多數學者，不論愛憎國民黨，都不太可能

質疑這政策目標。因此也就不認真檢討其因果關係。這也是為何少數

早期質疑者，僅僅以外來政權陰謀論質疑土改動機，但並不質疑土改

的道德正當性與社會經濟貢獻（Gold 1986: 65-66；Vogel 1991; 28；劉進

慶　1993：71-92；黃俊傑　1991a：88-89；1991b：147；1992：189；

1995： 66-7；張炎憲、高淑媛　1996：2）。

事實上，土地改革意識形態之深入人心，甚至使土地被徵收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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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人都承認耕者有其田使社會比較公平（巫怡真　2009：100-110）。

地主後人如此，則學界質疑動機當然更低，既不質疑，也就沒必要進

行老調重彈的研究。

隨著台灣社會科學緩慢擴張與成熟，各種議題逐漸從無人研究變

成研究對象。學術研究的任務不在重彈教條，而在質疑辯難既有知

識。土地改革的議題，從罕有研究到漸有研究，觀點愈來愈多元，其

實是學術發展的必然現象。

當然，學者各有政治偏好。但將對土地改革官方教條的學術質疑

都歸因於反國民黨或為地主翻案的政治動機（如瞿宛文　2015a，

2015b；廖彥豪、瞿宛文　2015；何欣潔　2015），忽視了學術研究本

就是要質疑辯難，乃是對學術工作與學術史的根本誤解。

二、動機的質疑：外來政權？

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土地改革的動機，強調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理

想，以及對抗在內戰中以土地改革為辭的共產黨，藉此號召反共人心。

質疑國民黨土地改革動機者，則指出國民黨在大陸受地主牽制，

無法土地改革。到了台灣，以外來政權之身，不受台灣地主牽制，因

此可以犧牲台灣地主（楊懋春等　1983：33-4；陳淑銖　1996： 495-

527；Gold 1986: 65-66; Vogel 1991: 28；劉進慶　1993：71-92；黃俊傑  

1991a：88-89；1991b：147；1992：158，189；1995：66-7；張炎憲、

高淑媛　1996：2）。

上述這外來政權犧牲台灣地主的陰謀論，並不否認國民黨確有民

生主義理想，及以土地改革作為與共黨競爭的手段。只是認定這兩因

素不能解釋國民黨在大陸與台灣兩地的懸殊表現，而必須使用外來政

權因素來解釋這差異。

但時隔六十年，面對上述有關土改動機的質疑，瞿宛文仍使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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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官方的平均地權理想及對抗共產黨號召的說法來答覆，只是給這

舊解釋加了新標籤，稱之為國共競爭說（瞿宛文　2015a，2015b）。對

於國民黨在大陸與台灣的表現懸殊，瞿宛文的解釋是：「國府在大陸時

期未能進行土改，並不主要是因為它必須依賴地主的支持，而是因為

它不是一個要組織並動員農民、進行激烈階級鬥爭的革命政黨，而不

進行組織動員是不可能在大陸進行土地改革的。因此，若沒有中共在

大陸藉由暴力土改而成功崛起，則國府高層是否會有決心在台灣進行

非暴力的土地改革仍在未定之天」（瞿宛文　2015b）。

但為何在大陸不組織動員農民就不能土地改革，到台灣不需組織

動員就可以？難道不正是因為大陸有人激烈反對土地改革，以致於需

要組織動員農民來克服嗎？在大陸激烈反對土地改革的，除了地主，

還會有誰？瞿宛文的解釋，等於繞後門承認地主抗拒確實是國民黨在

大陸無法土地改革的原因，以及台灣地主不需費力就可以壓制，也等

於承認外來政權陰謀論的說法。

瞿宛文的更大誤解是將陰謀論一竿子全打成反國民黨與反土地改

革。忽略了連陳誠、蔣夢麟、蕭錚等國民黨土改主力也以地主抗拒來

解釋大陸土改的失敗（陳誠　1951：20；蔣夢麟　1967：15- 36；蕭錚  

1980：18- 29，305）。另一方面，即使對國民黨抱持敵意的外來政權陰

謀論者，也並未因此否定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如劉進慶　1993：71-

92）。

但這並不表示外來政權陰謀論是正確的。這陰謀論的弱點，在於

誤將國民黨這一龐大組織視為意志齊一的團體，忽略其內部的嚴重政

治歧異。因此認定它在大陸因私利而不土地改革，等到了台灣，因為

沒有私利考慮，就有志一同犧牲台灣地主。

黃樹仁（2002a）已指出，國民黨內部，從北伐成功執政開始，對於

土地改革議題，始終有支持與反對兩個陣營。這政治分歧並不因遷台

而改變。台灣土地改革的關鍵，不是國民黨政府遷台，而是因為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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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革無關的因素，使支持土地改革的陳誠在遷台前後掌握台灣軍政

權力，得以遂行其土地改革理念。

而陳誠之熱心土地改革，遠在兵敗大陸之前就已如此。抗戰期間

陳誠以戰區長官身份兼任駐地湖北省政府主席時，就企圖在兵荒馬亂

之際在該省實施二五減租（即日後所謂三七五減租），只是未能成功

（陳誠　1951：8-15；1961：18）。

1948年12月29日，正在台灣養病的陳誠受命台灣省政府主席，

1949年1月1日就任。2月4日就公布實施三七五減租。也立即吸引在

大陸鼓吹土地改革卻到處碰壁的蔣夢麟、湯惠蓀、蕭錚等人轉移到台

灣來參與其土地改革事業。而共軍4月21日方渡過長江，南京與上海

分別於23日與27日失守。中央政府輾轉廣州、重慶、成都，直到12

月7日方遷台北（薛化元主編　1990：70-98；黃樹仁　2002a）。易言

之，陳誠等人在台灣著手土改第一步時，共軍尚未渡江，罕有人預見

國民黨政府會完全失去大陸。將陳誠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志業解釋成對

大陸失守的反應，不單漠視了陳誠對土地改革的長期熱忱，也忽略了

1949年大事的先後次序，以致完全誤解陳誠的動機。

論者或謂，蔣中正任命陳誠主政台灣，反映了國民黨最高當局在

大陸變色之際產生了土地改革的決心。此說不通。因為陳誠逝後，蔣

氏父子猶在時，當年參與耕者有其田的土改健將們，卻一致公開將土

地改革歸功於陳誠，而非蔣氏（黃樹仁　2002a）。顯然蔣氏並非土地改

革的發心者，僅因用人不疑而支持陳誠政策。因此土改健將們也不擔

心歸功陳誠會得罪蔣氏。

另一方面，繼陳誠之後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吳國禎並不贊成土

地改革。陳誠以行政院長身份推動耕者有其田時，閣員與立法委員也

多不熱心支持。他們顯然並未因失去大陸而變成熱心土改。廖彥豪與

瞿宛文也承認：「除了地政系統贊成土改之外，財經系統為維持穩定而

不熱衷土改，更主要反對土改的聲音則來自以本省地主代言人自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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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委員蔡培火，以及傾向盡量尊重省議會意見的省主席吳國楨」。

「國府內部除了地政改革派之外，熱衷土改者不多⋯⋯若沒有陳誠與他

背後蔣中正的堅持，看來耕者有其田政策很可能當時就不會在台灣實

施了」（廖彥豪、瞿宛文　2015）。

總之，陳誠在台灣推動土地改革，是個人長年政見的實現，而非

對大陸變色的回應，更非大陸變色後國民黨人一致主張。不論是過去

的外來政權陰謀論，或瞿宛文的國共競爭說，都不能解釋台灣土地改

革的動機。土地改革的關鍵，是陳誠因為與土地改革無關的原因而主

政台灣，得以克服黨內抗拒，遂行其土改信念。陳誠不等於國民黨。

三、台灣地主並不弱？

論者公認，當年台灣得以土地改革，原因之一是台灣地主無力反

抗國家。

廖彥豪與瞿宛文（2015，亦見瞿宛文　2015b）拒絕此種台灣地主

弱化說。透過耙梳當年土地改革立法過程，他們指出台灣地主並未弱

到任人宰割。他們事實上有能力動員博奕，對國民黨政府施加壓力，

因此在耕者有其田條款中爭取到許多有利於地主的讓步。

廖彥豪與瞿宛文對當年立法過程的重建，確實是重要的歷史研究

貢獻。但所謂台灣地主並未弱化的結論卻很可疑。理由很簡單，不論

地主們如何動員，爭取到多少讓步，但他們想阻止的土地改革仍然實

施了，大筆土地仍然被徵收了。如果地主們可以選擇，他們必然選擇

土地完全不被徵收，而非僅僅減少徵收。因此，國民黨政府仍然壓過

台灣地主，國家仍然強於社會，不是嗎？廖彥豪與瞿宛文的研究確實

指出地主不似過去論者想像的弱化，但並未能根本否定地主弱於國家

的事實。所謂「兼顧地主的土地改革」，最終仍是地主被迫吞下的改革。

其實，廖彥豪與瞿宛文（2015）最大貢獻並不在指出地主並未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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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在指出遷台後中央政府弱化。讀史者都知道，大陸變色時，政

府撤離南京，輾轉廣州、重慶、成都，沿途人員流散。最後從成都勉

強飛出淪陷區到台灣時，各中央機關已僅存大印與骨架，連國防部也

不例外，國不成國。而台灣省政府則組織與職能完整。動亂貧困中，

中央也無力重設機構來與省府疊床架屋。因此，除了國防外交非省府

所能與聞外，其餘民政與財經政策多出於省府，而非中央。也因此耕

者有其田的規劃者是省地政局，而非中央機構。當然，這並不表示省

府可以對抗中央，而是指中央在保留最後決定權的前提下，將許多政

策的規劃與執行授權給省府。這中央政府弱化、台灣省政府實際主導

民政與財經的現象，持續多年，過去被多數研究者忽略了，但卻是理

解當年政治所不可不知。廖彥豪與瞿宛文的研究，對澄清這議題是很

大貢獻。但這議題與地主弱化與否並無關連。

四、農業經濟學的質疑

對土地改革官方意識形態在學術上最堅實的質疑，來自於農業經

濟學界。

尚瑞國研究指出，過去佃農為競爭佃耕機會，必須付出高額地

租，不能不努力提高生產力。他根據1920-1929年間調查資料指出，自

耕與佃耕農場經營效率沒有顯著差異（尚瑞國　2000）。葉淑貞研究

1925-1927年及1950-1951年農場經營也發現，佃耕與自耕農場經營效

率並無不同，三七五減租也未提高農場經營效率（葉淑貞　1997；

2013：39-45，233- 293）。

更有甚者，尚瑞國與林森田（1997）根據1925-1951年間資料指

出，三七五減租造成耕地轉移困難，排除較有效率的經營者藉由價格

競爭而獲得耕地的機會，並妨礙農場規模擴大，造成農場經營效率降

低。他們發現三七五減租以後，佃耕農場在經營效率與規模效率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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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都大於自耕農場。

如果租佃制度改變不會提高農場耕作效率，則如何解釋土地改革

後台灣農業成長？答案是，生產力提升是二十世紀台灣農業發展的長

期趨勢。研究顯示，自1910年起，台灣農業產出持續上升，在1939年

達到最高點。二次大戰期間，因肥料與勞力缺乏等因素，使農業產出

大減。1945年總產出尚不及1939年之半。戰後農業復甦，1951年時產

出已恢復到戰前最高水準。但若以1910年以來長期趨勢而言，台灣農

業大約直到1960年始恢復到長期趨勢下應有產出水準（李登輝　1980：

15-6）。

易言之，台灣農業在1950年代脫離戰爭導致的破壞與停滯，逐漸

恢復至半世紀以來的長期發展趨勢。但1950年代初土地改革成為這期

間台灣社會經濟史上最顯目事件。然若因此將農業發展歸因於土地改

革，顯然是嚴重以偏蓋全。

瞿宛文雖然堅持土地改革促進了台灣農業發展。但也必須承認：

「經濟績效優異並不一定只是源於土地改革的影響，同時還有很多其他

配合因素在發生作用⋯⋯減租與所有權的轉移必然有其激勵作用，但

因為仍有諸多其他政策因素發生作用，較難以區分個別的作用」（瞿宛

文　2015b）。既然難以區分各因素的作用，又如何堅持是土地改革促

進了農業發展呢？

與此相關的是，戰後台灣農村已人口飽和與低度就業。每家佃農

分到不足一甲土地，即使地租降低，生活水準改善也極有限。戰後台

灣農民生活改善的真正原因，是工業化帶來農外就業機會，使多數農

家子弟離農他就，並使農外就業成為續存農家的主要所得來源（黃樹仁  

2002b：223-269）。但官方卻將之解釋成土地改革之功。

對於所謂土地改革促進農業發展，何欣潔（2015）從產權角度另闢

蹊徑。她指出中國繼承制度與業佃關係使土地產權不清而妨礙土地利

用。耕者有其田等於以土地改革為契機，消除共有制，將台灣土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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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強制現代化，有利於土地利用與經濟發展。

何欣潔強調過去台灣土地產權不清，妨礙經濟發展。卻忽略了產

權不清只是增加交易成本，只要其他成長動能充分，產權不清並不會

阻止經濟發展。日治時期台灣土地租佃與共有制並未妨礙農業成長。

當今中國大陸即使有形式上產權法律，但缺乏法治，政府濫權，造成

實質上產權不清，使經商風險極高，卻經濟起飛。足見制度學派強調

產權清楚是經濟發展所必要的論點實有誇大之嫌。

更進一步言，租佃與現代化並非必然衝突。當今美國西歐的農家

有高比例土地係租佃而來。理由是離農地主並不必然想出售農地，而

想擴大經營的農家未必有資金購地。租地解決了雙方需求，正是歐美

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當今台灣農業主管機構大力鼓吹卻效

力甚微的發展方向。租地經營這現代農業制度在台灣推行困難原因之

一，正是當年的土地改革使地主對出租土地心懷戒懼。六十年前的零

碎現代化妨礙了今天的農業現代化（黃樹仁　2002b：190-198）。

五、工業化的動力？

土地改革官方意識形態宣稱土地改革使農地不再是投資標的，使

資金轉移到工商業，促進台灣工業發展。這也是瞿宛文（2015a，

2015b）強調的重點。

但事實上，日治末期台灣工業化已蓄勢待發，並不需要土地改革

來帶動。

首先，就資金言，從日治時期開始，台灣農業一直是資本流出的

部門。日治時流出資本有相當比例流到日本，但戰後從農業流出的資

本只能留在台灣。既然留在台灣，則除了工商業，能去哪裡呢？沒有

跡象顯示土地改革對資本從農業流出有積極影響。如果有影響，可能

是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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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瞿宛文引用李登輝的估算，「台灣農業從1896年起至1960年

止，一直是個資本淨流出的部門⋯⋯實質淨流出佔農業總銷售值及農

業總生產值的比例，在日殖1911-1940的三十年間，平均各為40.2%及

25.4%；而在1950年代則稍降至各31.3%與18.4%」（瞿宛文　2015b）。

易言之，與官方說法相反，土地改革後，資本從農業流向工商業

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為什麼？可能正是佃農所得與消費增加，減

少了地主用於投資工商業的資金。佃農生活改善是好事，但將土改前

台灣人描述成有了錢只會買地當地主，乃是遠離事實。

彰化溪湖田野訪談顯示，地主家後人大多認為土地改革對他們生

活影響不大。理由是當年地主子弟已普遍受教育，以工商業或知識專

業為生（巫怡真　2009：74-86）。易言之，地主家之積極轉向工商業與

知識，遠早於土地改革前。研究顯示大陸變色前大陸地主子弟也普遍

入城就學就業，以致於土改時被批鬥者多是留鄉老輩，年輕子弟少（郭

于華　2013：67，152-153）。

日治時期台灣資金之轉向工商業之重要者，例如林獻堂、陳炘等

人不顧日人壓迫阻撓，集資成立大東信用（李筱峰　1996：49-57；司

馬嘯青　2000：125-126），作為台灣人的金融機構。

又如日本人引入現代製糖廠。辜顯榮在日人鼓勵下，率先建設十

八所八十噸至一百三十噸的機械工廠，為台灣現代糖業之始，而後交

給各製糖公司（辜顯榮翁傳記編纂會　2007：367-9，412-3，416）。日

人引進鳳梨罐頭廠，台灣人也成立鳳梨罐頭工廠參與外銷競爭（高淑媛  

2007）。

以紡織業為例。1906年日台人合資140萬日圓，以林獻堂為社

長，在今台中豐原成立台灣製麻纖維株式會社。1921年日人小元富太

郎在台南設立之台灣織布株式會社開工，為台灣第一家動力織布廠。

至1941年台灣已有闊幅織布機495部（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編印  

2011：68-69）。台南幫之侯雨利於1931年即頂入台灣人蔡氏所創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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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織布廠（謝國興　1999：70，116）。

又如嘉義羅程1924年從日本買進十幾台織襪機器。沒兩年光景，

嘉義已有六家織襪工場，一天織出一百二十打。所織多婦人用襪（羅福

全　2013：58）。

又如1944-1950年鄭學在彰化社頭成立勝利織襪廠，帶動社頭成為

戰後台灣織襪業中心（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網頁）。

又如清代鶯歌開始發展陶業。1937年開始由磚瓦等轉向碗盤等日

用瓷器。1945年約有陶瓷廠三十家（林明德編　2002：13-14）。

又如唐榮、唐傳宗父子於1940年在高雄創立唐榮鐵工所，戰後成

為南部最大民營企業（謝國雄　2013：153）。

又如台北工業學校畢業生林煶灶創立協志商會，從事土木工程，

與日人競包公私工程，包括軍事工程。不僅培養許多本土營建後輩，

且1941年甚至為確保鋼筋等建材供應而收購台人蔡溪於1939年創辦之

大同鐵工所，奠定日後大同公司基業（鄭麗玲　2012：82-87；劉益

昌、林祝菁　2008：71-72；林忠勝　2005）。林煶灶之子林挺生主持

下，大同鐵工所甚至在1943年設立大同技能者養成所，訓練技工。

1949年大同自產電扇問世，開始台灣家電事業（劉益昌、林祝菁  

2008：73-76）。

又如日治初以礦業起家的基隆顏家，曾投資輕便鐵路、信託業，

1943年甚至投資蘇澳之造船廠。高雄陳家在日治時期投資於現代糖

廠、製鹽場、製冰廠（司馬嘯青　2000：43-51，190-199）。

除了企業家創業，同等重要的是日治末期普及國民教育，擴張實

業教育，訓練大量工業技術與經營人才。戰時日人更擴張各地工業學

校（鄭麗玲　2012），甚至成立短期之拓南工業戰士訓練所以應急（吳

淑真、吳淑敏　2004），招募八千多台灣少年到日本本土戰鬥機工廠受

訓擔任裝配技工（蔡錦堂　2006：125- 127）。1944年日人在高雄成立

第六海軍燃料廠，開啟高雄石化工業，為此訓練之技術人員包括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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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台灣人（林身振、林炳炎編　2013：449-456）。

總之，日治末期台灣人已積極投入現代工商業，經營與技術人才

漸備。漢民族善於把握商機，一旦見識到現代工業，並不需要土地改

革來促使他們投入，否則如何解釋民國時代大陸風起雲湧的民族工

業？過去討論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影響，常因注意日

人的壟斷優勢而忽略了艱難崛起中的本地企業家（如瞿宛文　2007，

2008），這是應該修正的。

就戰後復甦與發展言，1946年初台灣復工之紡紗及織布場共十七

家（謝國興　1999：72）。大陸變色之際，許多公私紡織廠遷台（中華

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編印　2011：100-105）。台灣電動織布機數從1946

年之428台增至1949年之2,557台。1950年紡織工業約二百家，1953

年擴張達1228家。1946年紡錘數9548錠，1948年達19,346碇，1950

年達 50,020錠（陳介英　2007：25，29）。1954年台灣紡織業已達成

96%自足（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編印  2011：116- 117）。

大陸變色之際，大陸資本家與技術人員來台者眾（鮑鵬宇　2012）。

瞿宛文（2010）估計戰後台灣第一批企業創辦人，約三分之一是大陸遷

台資本家。這些大陸業者甚至帶動台灣某些產業聚落。例如1950年上

海顧家五兄弟到雲林虎尾設立中大棉織廠，帶動當地成為台灣毛巾產

業重鎮（見台灣興隆毛巾網頁）。

總之，土地改革前，台灣企業家與外省遷台企業家已積極投入工

商業。以1946年為基期，工業生產指數在1949年加倍，1952年為四倍

（謝國興　1999：114）。這與土地改革有關嗎？沒有。

六、被遺忘的民生主義：都市平均地權

國民黨政府對農村土地改革津津樂道，自認實踐民生主義地利共

享。但卻忘了，民生主義地利共享指的不僅是農村土地，也包括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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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而當今台灣最嚴重的社會不公與社會不滿正來自於沒有實施都

市平均地權。

黃樹仁在《心牢：農地農用意識形態與台灣城鄉發展》（2002b）一

書中已指出，1970年代台灣快速都市化。但政府基於農地農用意識形

態，嚴格限制農地轉用為都市建築用地，疏於有計畫的擴大都市。導

致台灣都市人口密度堪稱世界之最，都市環境擁擠狹隘，房地產價格

高漲，而地利極少歸公。使都市居民勞動所得高比例為都市地主不勞

而獲。另一方面，西歐國家沒有高談平均地權，但在二十世紀卻普遍

採用類似我國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做為都市擴張手段，有計畫將

大片農地以農地價格徵收開闢為新市區，農地變更為市地的增值利益

由全體國民共享，新市區道路與公共設施的成本由土地使用者分攤。

台灣高喊平均地權，但都市擴張經常是在政商關係運作下，將農地零

星變更為市地，讓地主享受地價增值的暴利，而新市區的道路、公共

設施土地與建築成本卻由納稅人負擔。

為何高喊平均地權的政府創造了如此的都市居住不正義？廖彥豪

與瞿宛文（2015）認為，正因農村土地改革「必須兼顧地主」，種下了日

後都市平均地權改革失敗的種子（廖彥豪、瞿宛文　2015）。易言之，

為安撫失去農村出租地的地主，國民黨政府有意的不實施都市平均地

權，蓄意坐視都市地主享受地價上漲的暴利。這形同以陰謀論解釋都

市平均地權的不行。

但我以為，雖然政治妥協與交易確實常見，但其他因素也值得考

慮。一個可能因素是知識社會學的因素。當年國民黨與共產黨領袖絕

大多數生長在貧窮落後而都市化有限的中國，不曾深入體驗現代工業

都市社會。他們的社會關懷停留在農業社會議題，也就是農地問題。

陳誠等人沒有預見台灣會迅速工業化與都市化而使都市土地成為比農

地更大的問題。相較之下，在都市長大，受英語教育，留學英倫的李

光耀就放棄農業，將新加坡全面打造成有規劃的都市，並且廣建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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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讓國民分享地利。這是生活經驗影響認知的問題。孫中山見識過西

方各國都市，因此主張都市平均地權。但他的追隨者並沒有如此認知。

國民黨政府疏於都市平均地權的另一可能原因，是農村土地改革

已消耗太多政治資本，得罪太多台灣社會既得利益者，使其不願再製

造更多敵人。

無論如何，台灣萬人以上都市人口，從1951年34.05%增至2000

年73.69%（黃樹仁　2002c），增加了超過一千六百萬新居民，而當年

耕者有其田僅194,823戶佃農受益。兩相比較，我們不能不說，為了少

數佃農受益，遠遠更多數的台灣都市居民付出了被都市地主剝削的代

價。這是平均地權嗎？

更有甚者，台灣城鄉密接，農地距離都市不遠。都市地價暴漲，

使台灣農地在1970年代以後也普遍被視為準都市建築用地而價格暴

漲。後果是離農者不願輕易售地或出租，使留農者無力購地或租地擴

大經營，使小農耕地偏小，無法專以農業為生，妨礙農業發展（黃樹仁  

2002b：169-198）。1950年代的農村土地改革以犧牲都市平均地權為代

價，長遠後果更帶動1970年代以後農地價格高漲而扼殺了台灣農業。

結論

土地改革是台灣史大事，但卻被低度研究。2015年瞿宛文等三位

的研究使學界得以對土地改革進行一次全面檢討，這是很重要的貢

獻。

但瞿宛文將學界對土地改革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歸因於反國民

黨或反土地改革的政治動機，則是想太多了。民主社會的社會科學，

遲早會質疑所有的教條。自由的社會，必然帶來多元的社會科學論

述。

土地改革研究最大的困難，在於意識形態障礙。不是因為官方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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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或限制，而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很難質疑學界追求平等的主流價值，

因此也很難質疑土地改革的正當性。因為很難質疑其道德正當性，也

就很難平心分析其因果。也因此，即使有人質疑土地改革的官方意識

形態，台灣社會大眾其實仍然普遍接受官方教條。官方教條並不如瞿

宛文想像的被普遍質疑。

綜合本文，民生主義理念與國共競爭並不足以解釋為何國民黨的

土地改革僅行於台灣而卻不行於大陸。外來政權之說也無法解釋大陸

變色後國民黨人意見之繼續不一。台灣土地改革的關鍵，其實是陳誠

的個人信念，及其主政台灣的歷史偶然。

二十世紀台灣農業持續進步，與是否土地改革無關。

漢民族長於掌握商機。二十世紀大陸與台灣都見識到了源於西方

的現代工業，土地不再是最重要財富。民國時代大陸民族工業風起雲

湧。同時間日治下的台灣人也紛紛投入現代工商業。兩岸也都發展了

現代教育來培育人才。二次大戰後，海峽兩岸的快速工業化已蓄勢待

發，不待土地改革來啟動。而且兩岸的經濟發展也都是工業之賜，而

非土地改革之賜。

但農業時代的心靈主宰著國共領導階層，使他們誤以為農村土地

是現代化關鍵。陳誠致力於解決農業時代最重要的農村土地問題，卻

不知這是一個即將逝去的問題。反而忽視了即將興起的工業都市社會

更嚴重的都市土地問題。

就如同當年暴力土地改革，大陸上的共產黨再次使用專制權力來

改造都市土地。但民主化的台灣，卻已無人有權力改造都市。我們將

必須繼續面對沒有都市平均地權導致的惡劣都市與高房價。民生主義

在台灣，是選擇性的實踐了錯誤的重點。台灣農村土地改革，是抓錯

重點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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